
「都市計畫法臺北市施行細則」修正為「臺北市都市
計畫自治條例」總說明 

 

依臺北市議會 98年 10月 5日法規委員會會議決議，要求本府清查前

經該會審議通過之自治規則（即實質之自治條例），併同修正名稱為「臺北

市都市計畫自治條例」。 

本次修正重點如下： 

第一條：配合法令名稱修正。 

第二條：配合法令名稱修正。 

第七條：配合法令名稱修正。 

第四十一條：配合法令名稱修正。 


